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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立法体制，对形成完备的法
律法规体系，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
高立法质量，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
用意义重大。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
立法权，作为完善立法体制的主要举
措之一，地方期待已久。

地方要求立法权呼声由来已久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
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
量”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依法赋予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30 年间，那些
曾在不断为争取“较大的市”，进而获
得地方立法权的城市，终于可以松一
口气了。

曙光其实早已显现。今年 8 月 25
日，立法法自颁布 14 年来首次修改，
其亮点之一就是拟对过去 49 个“较大
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扩至全部
282 个设区的市。这些设区的市可就
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
定地方性法规。

目前，在全国 282 个设区的市中，
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有 49 个，包
括 27 个省会市、18 个经国务院批准的
较大的市（其中，重庆市在 1997 年经
全国人大批准为直辖市）以及 4 个经
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尚有 233 个没有
地方立法权。

为获得地方立法权，广东省佛山
市从 2003 年开始，申请成为“较大的
市”，11 年来，佛山 GDP 从 1381 亿元
升至 2013 年的 7010 亿元，却始终未能
如愿成为“较大的市”。

比佛山更早的是浙江省温州市，
从 1987 年开始申报“较大的市”，27
年间，众多改革探索在温州展开，温州
GDP 已从 1987 年的 55 亿元升至 2013
年的 4004 亿元。浙江省人民政府先
后 4 次向国务院专题请示，温州市全
国人大代表也不断向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提交建议或议案，恳切要求将温州
列为“较大的市”。

然而，因种种原因，1994 年以后，
国务院就暂停了“较大的市”审批工
作。不过，这并未阻挡许多城市继续
想成为“较大的市”的热情，每逢“两
会”期间，都有不少人大代表代表提交
相关议案。

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落实党中央精神，遵循在中
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赋予设区的市
均具有地方立法权是必要的。同时，
考虑到设区的市数量较多，地区差异
较大，这一工作需要本着积极稳妥的
精神予以推进。

立法权对地方有多重要？

佛山异地务工人员融合、劳资纠
纷、城市拆迁、市容改造、环境污染，村

（居）集体经济问题日益凸显。
“过去对这些问题，有的通过信访

调解，发挥地方组织力量，也有的是通
过满足‘部分人’经济利益去解决。但
有些问题，单纯通过信访，有可能出现
以访代法的问题；单纯通过经济手段，
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纠纷、矛盾。解决
基层社会矛盾，还是要回到法治的轨
道，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
至关重要，而且要把矛盾的化解与建
立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形成长效机制，
才能根除顽疾、标本兼治。”佛山市依
法治市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说，问题
症结在于地方立法权上。

为铁腕治污，佛山近些年立足顶
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最严格的环境
保护考核办法和责任追究办法，如《佛
山市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佛山
市开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排污工作的
实施意见》、《佛山市环境保护“一岗双
责”责任制实施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制
度，通过综合运用挂牌督办等刚性机
制来督促约束行政官员，率先在广东
省设立“环保警察”，全面启动 42 条重

点河涌的一河一策治理，推进截污治
污、饮水工程等 389 项治污工程建设，
还实行了重点河涌的涌长责任制。

但由于没有地方立法权，这些制
度只能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出现。一
些行政层面的环保规章制度，如处理

“黄标车”、“黑烟车”、泥头车和处罚违
法排污企业等，不一定有地方法律的
依据，但又必须大力推进，这也带来了
行 政 处 罚 标 准 模 糊 、于 法 无 据 等 弊
端。为获得地方立法权，佛山争取多
年，被当地人笑称为“十年追梦”。

有法学专家认为，地方立法权主
要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与
刑事法律等关系不大，不能与国家法
律和省级地方性法规等相抵触，不能
修改刑事以及海关、税收、财政等法
律，不能涉及国家制度，也不能改变民
事诉讼制度。首先会提升环境质量、
城市形象，由此还会派生出吸引人才
和投资、加快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竞争
力等好处。

就佛山而言，目前关于环境保护、
产业升级等问题受到各界关注。如果
佛山有地方立法权，就可以由市人大
出台相关法规，如规定清洁生产条件
标准，以提高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进入
门槛。”专家表示。

记者了解到，佛山关于承接地方
立法权的准备已部署落实，希望在“开
闸”后成为第一批获得地方立法权的
城市。

放开地方立法权条件已成熟？

在法学界看来，放开地方立法权
早就具备了现实可行性。一些发达地
区，人口都在百万以上规模，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普遍较高，法制机构建设普
遍较好，加之立法法已经形成了一整
套的地方立法体系，对地方立法权限、
程序等都做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与
此同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备
案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放开地方立法
权的条件已经较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李林认为，设区的市全部赋予地方立

法的权力，更有利于公民直接参与立
法，赋予地方立法权更有利于其行使
权利。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
讲，人大有 4 项权利，但其中的立法
权，在很多地方大都不太行使。立法
权扩大，将对这一制度权利的具体化、
实际的实施更有积极意义。同时，有
利于推进法制建设，加大立法速度和
数量，更重要的是地方可以从本市实
际出发，通过行使立法权，更便于宪
法、法律、上位法实施。

李林认为，规章的制定过程中，公
民参与程度不一定很高，但是人大立
法的时候，公众参与是法定程序，公众
可以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同
时，规章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审判时不
一定会照此执行，但如果是地方性法
规，法院就需要依此做出相应的判决。

也有学者表示担忧。今年在分组
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期间，王毅委
员表示，扩充立法主体是非常重要的，
但扩充的同时应该注意权责一致，必
须保证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质量。

王毅说，从目前地方立法情况看，
地方立法的质量不高，以修改环境保
护方面的法律为例，北京、湖北、贵州
等地的大气污染防治、生态文明建设
等相关立法都有不少硬伤，有的制定
得太原则，究其原因，与地方立法机构
能力不足及时间仓促有很大关系，应
考虑制定配套的立法指导和提高地方
立法能力的规定。此外，为确保地方
立法质量，还应增加对地方立法的咨
询程序和审查程序规定。

环境立法权为何率先开放？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法案室副主任王凤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在国际上，环境事务多属地方
性事务，地方政府立法和行政管辖权
比较大，在我国，环境事务也多属央地
共管和地方事权，加上有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
量负责，并追究主要领导干部责任的
法律规定，因此加大环境领域地方立
法权是必要的。”

法学界有关专家认为，这主要是
考虑到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公益性。
由于自然环境先天存在较大的差异，
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
法、步骤有所不同，国家、区域、省（自
治区）环境立法不能完全采用统一立
法方式，对各地市具体的环境保护进
行全面规范。国家制定的适用于全国
范围的环境法，只能从宏观和普遍意
义上，最大可能地为我国环境保护提
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而非常具体的
环境保护工作，则需要地方结合本地
客观环境条件立法。

这方面，在省一级的立法探索中
初见雏形，比如各地区由于受流经河
流的不同，在坚持贯彻国家相关法律
的同时，也制定了有各自地方特色的
水污染防治条例，像湖北省制定的《汉
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山西省制
定 的《桃 河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条 例》，
湖 南 省 制 定 的《湘 江流域水污染防
治条例》等。

这些条例将国家法律的原则性和
地方法规和规章的特殊性结合起来，
从而使对环境的保护和污染的治理能
做到因地制宜，更好地保护经济和推
动可持续发展。

几十年以来，我国的环境立法虽
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和我国环
境问题的现状及环境保护的要求相比
还有一定的距离。

一些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
题还不能找到法律依据，有些在特定
城市迫切需要立法解决环境问题，却
不具普遍性；有些有普遍性，但在解决
方式上却对立法的需求程度不同；有
些在特定城市效果优异的环境保护政
策或管理制度 ，要 上 升 为 更 大 范 围
的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也尚需一定
的过程。

比如宁夏率先制订地方环境教育
法规，将环境教育纳入立法，不仅有利
于提高全民族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更
有益于全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观
念，自觉参与、共同承担保护环境、造
福后代的责任与义务。

同时有专家提出，放开立法权也
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诸如
泛立法倾向明显，立法繁琐细密，重复
现象明显，地方特色不足等。

最令人担忧的是在地方保护主义
等因素作用下，出现法律冲突，一旦城
市之间经济利益分化甚至互有冲突，
地方立法权就易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
合，使地方利益得以法制化，立法成了
最优、最具正当性的地方利益保护手
段，造成“地方政府经济圈”格局，产生
严重的效率损失。

而环境保护由于其非竞争性、非
排他性的公益特征，相关立法能较好
地规避法律冲突，因此成为率先开放、
侧重的领域。

本报讯 湖南省宁乡县环保局执
法人员日前来到双凫铺镇胜民造纸
厂，当面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据介绍，宁乡县环保局此前已两
次向易胜明当面送达《行政处罚告知
书》，易胜明均以各种借口逃避拒签。
为稳妥起见，此次特别邀请公证人员
与记者一并见证。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总排口污
水明显呈乳白色，臭气难闻。由于企
业法人易胜明避而不见，执法人员找
到另一魏姓车间负责人，在公证人员
见证下，执法人员当场宣读《行政处罚
告知书》，并将文书张贴于厂区，魏姓
车间负责人表示会向经营者转告。

宁乡县胜民造纸厂位于双凫铺镇
江河村沩江南岸，年产 1 万吨再生卫
生纸。近年来多次因违法超排废水被
县环保局立案处罚并责令停产整治，
但均无进展，遂对其作出限期治理决定。

然而，这个厂在限期治理期间又
多次违法超标排放废水，对沩江水质
造成污染，情节严重，县环保局对其作
出限期治理验收不达标的决定。同
时，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
第二款“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经
由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的规定，依法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决
定责令宁乡县胜民造纸厂关闭。

据了解，随着明年新《环保法》施
行，今后将不再有“限期治理”，环保部
门可以直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而新《环保法》
规定的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也
可以与按日计罚等同时作出。换句话
说，在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期间，
也不能违法排污，如符合违法排污的
情形，同样要处以罚款、按日计罚，甚
至行政拘留。 文萍 邓建华 刘立平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湖北省环保
厅获悉，武汉怡兴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因废水不经处理直排汉江被群众投
诉。目前，企业已经停产，东西湖区环
保局已派工作人员前往企业驻守，防
止其整改完成前再生产。

据了解，吕女士通过投诉电话向
省环保厅反映，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
吴家山武黄大道慈惠街 11 号的怡兴
化工存在污染环境问题。吕女士称，
这家企业每天几十吨废水不做处理从
暗道排入汉江。湖北省环保厅随后会
同武汉市环保局、东西湖区环保局，对
怡兴化工进行突击现场检查。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生产厂
房，机器运作声轰鸣不断，空气中弥漫
着阵阵呛鼻的气味。通过仔细查看，
执法人员找到了企业偷排的暗道，只
见偷排管道排出的液体呈乳白色，现
场进行 PH 值测试为强酸。

经查，武汉怡兴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存在如下环境问题：一是非法生产，
厂内二羟基二苯甲酮项目和二苯乙醇
酸项目，未办理环评手续，未经环保部
门许可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2 年擅自
投入生产。二是生产废水超标排放，
企业未建污染物治理设施，酸性高浓
度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排环境。三是
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每年产生大量废
有机溶剂和精馏残渣未按环保要求规
范处理，去向不明。

随后，省环保厅依法对其进行立
案查处，对武汉市环保局下发督办通
知，要求责令这家企业立即停止生产
并进行整改，并跟踪督办，未经批准不
得擅自恢复生产。同时，组织对辖区
内化工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省环境监察总队副队长张也俏
说：“将严格按照今年 7 月 1 日开始实
施的《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对涉污
企业依法查处，涉嫌刑事犯罪的一律
移送公安机关。”他表示，省环保厅对
环境违法实施“零容忍”行动，对任何
违法排污企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严惩。 熊争妍 涂超

本报讯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人
民法院，近日向江苏祥鑫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祥鑫环保”）送达了
停止生产的公告。

记者从海安县环保局了解到，这
是海安县先予执行的首例。

据了解，祥鑫环保位于海安县海
安镇海南路 28 号，2013 年 9 月开工建
设，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村民未拆迁到
位的情况下，今年 9 月进行设备调试
并投入试生产，生产时产生的噪声、粉
尘对周边村民正常生活产生诸多影
响，引发群众多次举报、上访。

海安县环保局经实地斟查证实，
祥鑫环保因未经环保审批，没有采取
防尘、防噪措施，擅自从事矿渣生产，
违反《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规
定。海安县环保局于今年 10 月 29 日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
立即停止矿粉生产加工，并处以罚款
人民币 8 万元，并将这一决定书同日
送达。但是，祥鑫环保仍然无视环保
法律法规继续生产。为此，海安县环
保局申请安县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海安县人民法院在 11 月 17 日受
理此案件后，于 11 月 24 日作出强制执
行行政裁定书，责令祥鑫环保 11 月 30
日前停止矿粉的生产加工。这一行政
裁定公告于 28日正式送达。

徐泽余 崔恒荣 李苑

新闻链接
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终局

判决之前，为解决权利人生活或生产
经营的急需，裁定义务人预先履行将
来生效判决中所确定义务的一种措
施。2013 年 7 月 1 日，江苏南通中院
在全省率先出台涉环保行政处罚、行
政命令先予执行的实施意见。意见明
确，涉环保行政处罚、行政命令先予执
行，是指环保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停产、
停业、关闭的行政处罚、行政命令，人
民法院为了公共利益和民生利益的急
需，依法裁定义务人预先履行一定行
为的制度。

为防止申请权的滥用，造成先予
执行错误，意见要求，行政机关申请先
予执行应当符合下列五种情形之一，
即环境污染严重，不停止污染行为，对
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严重
影响的；因环境污染问题，中央、省级
部门的文件明令关停的项目；因环境
污染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出现集
体信访的；污染行为可能严重危害环
境资源安全、导致环境资源难以恢复
的；其他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
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
行为等。

本报讯 海南省琼海市一 7 旬老
翁梁某，近日非法布设捕鸟网捕，抓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领角鸮，被
琼海市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

据悉，琼海市森林公安局近日接
群众举报，反映龙江镇滨滩村委会第
七村有人猎捕野生动物，并拿到石壁
镇农贸市场出售。接报后，琼海市森
林公安局立即组织民警展开调查。

经走访了解，琼海市森林公安局
联合琼海市公安局石壁派出所，将正
在石壁镇农贸市场出售野生动物的梁
某抓获，当场查获其准备出售的疑似
猫头鹰等野生鸟类。被查获的野生鸟
类于当天放生。

经查实，梁某出于牟利目的，在未
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办理《特许捕猎
证》情况下，擅自到第七村靠近万泉河
滨滩线上的小树林中布设捕鸟网，捕
捉栖息此地的野生鸟类。经国家林业局
森林公安局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
鉴定，梁某猎捕的疑似猫头鹰鸟类为领角
鸮，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梁某对其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据介绍，自今年 10 月 10 日海南省
森林公安机关“2014 利剑行动”开展
以来，琼海市森林公安局针对破坏森
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了专项打击，同时
广泛发动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线
索，共同保护琼海森林和野生动植物
资源安全。 李拉

猎捕二级保护动物领角鸮

琼海捕鸟老翁被拘

无视法律违规生产

海安开环保处罚
先予执行先例

废水直排汉江，
查！

限期治理不达标，
关！

地方立法权将扩至全国282个设区市

环境立法率先示范
本报记者霍桃

批准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批准时间

1984 年 12月 15日

1988 年 3月 5日

1992 年 7月 25日

1993 年 4月 22日

唐山市

大连市

吉林市

无锡市

重庆市（1997 年 3月升为直辖市）

宁波市

邯郸市

苏州市

大同市

鞍山市

齐齐哈尔市

淮南市

淄博市

徐州市

包头市

抚顺市

洛阳市

本溪市

18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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